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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5 证券简称：长荣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6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股份”或“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截至 2025 年 12 月 12

日，本年度累计新增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度 81,800.00 万元，在本年度已审批担

保总额度范围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实际发生额为 204,101.28 万元，占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76.57%。上述担保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

提供的担保，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2 月 11 日、2025 年 2 月 28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申请综合

授信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预计 2025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

机构申请融资及日常经营需要时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14,300 万元，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大于等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5,500万

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800 万元。股

东会已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员办理交易的具体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 2025 年度申请综合

授信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

1.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长荣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健康”）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高新区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天津高新区支行”）

申请 500 万元人民币借款，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0 日与华夏银行天津高新区支

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

债权额为人民币 500 万元整，担保责任至被担保债务全部清偿日止。

2.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荣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彩科技”）向华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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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天津高新区支行申请 500 万元人民币借款，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0 日与华

夏银行天津高新区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对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500 万元整，担保责任至被担保债务全部清偿日止。

3.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荣联汇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联汇智”）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天津分行”）申请

1,000 万元人民币借款，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0 日与光大银行天津分行签订了

《保证合同》，对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为人民

币 1,000 万元整，担保责任至被担保债务全部清偿日止。

同时，荣联汇智与天津市赛达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达恒信”）

签订了《委托担保合同》，委托赛达恒信为前述借款提供最高保证金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的保证担保。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0 日与赛达恒信签订了《连带责

任保证反担保合同》，为赛达恒信向荣联汇智提供的借款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反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不超过 1,000 万元，担保期限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两年止。

4.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1 日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

“中信银行天津分行”）申请办理履约保函业务，保函形式为涉外分离式保函，

金额 106 万欧元，有效期至 2026 年 1 月 29 日，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长荣

股份（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香港”），保函业务背景为长荣香港的

商品销售合同，受益人为商品销售合同之购买方，公司预付保证金人民币 1,000

万元。

上述担保均在股东会核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担保的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为长荣健康、荣彩科技、荣联汇智及长荣香港提供担保的情

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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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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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担保

长

荣

股

份

长荣健康 100% 65.27% 0 500 500 0 500 0.19% 否

荣彩科技 100% 39.78% 1,000 500 1,500 0 1,500 0.19% 否

荣联汇智 100% 84.77% 500 1,000 1,500 1,000 2,500 0.38% 否

长荣香港 100% 22.22% 4,000 1,000 5,000 0 5,000 0.38% 否

注：（1）本表可能存在因四舍五入而造成的数据差异；

（2）公司 2025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中未包含定向对长荣健康的担保额度，本次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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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为公司管理层在不超过已审批担保总额度的情况下，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从天津长荣绿色

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额度内为长荣健康做的调整，天津长荣绿色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剩余可

用担保额度调减 500 万元人民币。

（3）公司2025年度已审议的对荣彩科技的担保额度为1,000万元人民币，已使用完毕，

本次担保额度为公司管理层在不超过已审批担保总额度的情况下，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从长荣

控股的额度内为荣彩科技做的调整，长荣控股的剩余可用担保额度调减 500 万元人民币。

（4）公司2025年度已审议的对长荣香港的担保额度为3,000万元人民币，已使用完毕，

本次担保额度为公司管理层在不超过已审批担保总额度的情况下，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从长荣

华鑫的额度内为长荣香港做的调整，长荣华鑫的剩余可用担保额度调减 1,000 万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范围，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

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天津长荣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 2020-02-26
注册地点 天津市北辰区天津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端园永合道 30号
法定代表人 李莉

注册资本 1667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体育用品及器材制造；日

用口罩（非医用）生产；劳动保护用品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特种劳

动防护用品生产；机械设备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

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

疗用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金

属材料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专用设备修理；

货物进出口；电子产品销售；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计算机及

办公设备维修；第二类医疗设备租赁；第一类医疗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

服务；机械设备租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

食品）；软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卫生用

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生产；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第三类医

疗器械经营；第三类医疗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长荣健康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39.23 4,692.88

负债总额 1,542.08 3,062.84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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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1,897.15 1,630.04

项目 2024 年 1—12 月 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39.24 1,202.21

利润总额 -8.94 -268.63

净利润 -19.94 -267.11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 2025 年 12 月 12 日，长荣健康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其信用状况良好。

3.长荣健康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直接持有荣联汇

智 100%的股份。

（二）天津荣彩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 2011-07-18
注册地点 天津市北辰区天津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双辰中路 11 号

法定代表人 刘名轩

注册资本 5334万元

经营范围

物流软件技术开发；仓储设备、物料搬运分拣设备（特种设备除外）及零部件

的组装、加工、销售、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物流仓储工程设计、咨询；

智能物流信息系统集成实施、运行维护；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批发兼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荣彩科技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431.07 8,019.71

负债总额 2,297.33 3,190.5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4,133.74 4,829.21

项目 2024 年 1—12 月 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45.28 1,577.79

利润总额 95.29 67.45

净利润 95.29 63.46

经查询，截至 2025 年 12 月 12 日，荣彩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信用

状况良好。

3.荣彩科技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直接持有荣彩科

技 100%股权。

（三）天津荣联汇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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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 2016-01-22

注册地点
天津市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腾旺道与京福公路交口（辰寰星谷孵化器 G座 2门
607室）

法定代表人 刘名轩

注册资本 889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智能机器

人的研发；物联网技术研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5G通信

技术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工业设计服务；软件

外包服务；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物联网应用服

务；物联网技术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智能仓储装备销售；智能物料搬

运装备销售；软件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

移动通信设备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互联网设备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销

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

系统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零售；企业管理咨询；规划设计管理；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

售；机械设备租赁；包装专用设备销售；模具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荣联汇智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439.94 11,412.37

负债总额 5,307.79 9,674.0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2,132.15 1,738.34

项目 2024 年 1—12 月 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287.49 4,087.38

利润总额 -342.90 -393.26

净利润 -343.20 -393.81

经查询，截至 2025 年 12 月 12 日，荣联汇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信用

状况良好。

3.荣联汇智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直接及通过荣彩

科技间接持有荣联汇智 100%的股份。

（四）长荣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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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08年 9月 1日
营业期限 长期

注册地点
Room B22, 9/F, Billion Plaza 2, 10 Cheung Yue Street, Cheung Sha Wan,
Kowloon, Hong Kong

法定代表人 李莉

注册资本 441,232,870 港币

主营业务
国际贸易、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目前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公司向境外采

购零配件。

2.长荣香港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891.66 68,740.84

负债总额 7,917.61 15,273.2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52,974.05 53,467.59

项目 2024 年 1—12 月 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6,612.84 34,696.78

利润总额 1,916.17 493.54

净利润 1,916.17 493.54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 2025 年 12 月 12 日，长荣香港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其信用状况良好。

3.长荣香港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直接持有长荣香

港 100%股权。

四、担保协议及反担保协议

（一）公司与华夏银行天津高新区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

内容

1.合同签订主体

甲方（保证人）：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高新区支行

债务人：天津长荣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2.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伍佰万元整。最高债权额仅为主

债权本金的最高限额，在本金不超过上述限额的前提下，由此而产生的本合同约

定范围内的利息、罚息、费用等所有应付款项，甲方均同意承担担保责任。

3.甲方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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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

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

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4.甲方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5.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

6.本合同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二）公司与华夏银行天津高新区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保证人）：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高新区支行

债务人：天津荣彩科技有限公司

2.甲方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伍佰万元整及利息、逾期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

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主债权而

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3.甲方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4.甲方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5.本合同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三）公司与光大银行天津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订主体

保证人：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债务人：天津荣联汇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3.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

4.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

或支付的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

鉴定费、差旅费、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以上各项合

称为“被担保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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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本合同自保证人和债权人双方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

名或签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四）公司与赛达恒信签订的《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订主体

甲方：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天津市赛达恒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债务人：天津荣联汇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本保证的担保范围为：

（1）乙方已代借款人向债权人承担的保证责任的金额以及所有乙方已经代

为向债权人支付进而有权向甲方收取的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利息、罚息、佣金、费用）；

（2）乙方承担保证责任后因乙方垫付资金所造成的乙方利息损失（按每日

万分之一计算），以及甲方未依约及时偿还乙方垫付费用所应承担的违约金；

（3）为实现乙方追偿权利而形成的花费、成本和开支（包括但不限于乙方

行使追偿权利所产生的法院或仲裁机构费用、律师费用、执行费用、评估费用、

鉴定费用、拍卖费用、登记费用、过户费用、保管费用、手续费及相关人员的差

旅费等）；

（4）乙方根据双方间所有生效的协议、合同及可以适用的法律法规而有权

向甲方收取的全部花费和开支。

3.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上述反担保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两年止。

5.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

（五）中信银行天津分行签发履约保函的主要内容

鉴于长荣香港与客户签订了商品销售协议，按照履约责任要求，公司向中信

银行天津分行申请办理履约保函业务，被担保人为长荣香港，保函受益人为商品

购买方。公司向中信银行天津分行指定的保证金专用账户存入 1,000 万元人民币

保证金，中信银行天津分行为长荣香港向保函受益人开立保函，保函的担保总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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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不超过 106 万欧元，自开立之日起生效，到期日为 2026 年 1 月 29 日。公司同

意在长荣香港未能履行保函项下约定造成中信银行天津分行对外赔付时，将无条

件向中信银行天津分行支付相应赔付。

五、累计对外担保的额度及逾期担保的额度

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516,096.48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93.61%；提供担保总余额为 482,596.48

万元（本年度新增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 81,800 万元，子公司对公司提供担保

67,000 万元，未超过已审议的担保预计额度；以前年度审议批准，担保额度已

使用且尚在担保有效期的担保累计 333,796.48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 181.05%。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

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无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形。

截至2025年12月12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实际发生额为204,101.28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76.57%。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华夏银行天津高新区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合同》；

2.公司与光大银行天津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3.公司与赛达恒信签订的《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合同》；

4.公司向中信银行天津分行递交的《保函开立申请书》及中信银行天津分行

出具的《PERFORMANCE GUARANTEE》。

特此公告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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